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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金雄

　　这个春天，一只来自雪山的“酱板鸭”搅动
了整个中文互联网。AI短片《雪山救狐狸》里那
句“你可曾在雪山救过一只狐狸？”以及紧随其
后的反转———“我不是狐狸，我是那只酱板
鸭”——— 以极其魔性的方式迅速破圈。网友们脑
洞大开，衍生出火箭筒、核弹、细菌甚至木柴复
仇的数十种版本；“厦门公安”“南部空军”等官
方账号也下场接梗，做起反诈宣传与国防教育。
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50亿次，一个“雪山救狐”
的故事宇宙就这么被建了起来。
　　人们为这场狂欢找了不少理由。有人说，
AI把创作门槛降到了地板，人人都能当导演，
想象力终于有了最直接的出口；有人说，荒诞反
转的剧情正好替大家卸下压力，笑一笑，日子就
没那么沉；也有人说，“狐仙报恩”本就是刻在
DNA里的老故事，配上邵氏武侠的复古滤镜，
熟悉又陌生，反转那一瞬的“预期违背”格外过
瘾。还有评论注意到，官方账号主动“接梗”让热
梗从自娱自乐升级为社会共治的载体；网友们
在接力改编中体验到的“共创感”，本身就是一
种新的文化参与方式。
　　这些说法已经捕捉到了这场狂欢的不少亮
色。但若再往深处探一探，真正值得我们珍视
的，或许不是“拆解”或“解构”，而是它正在悄然
孕育的另一种可能。

　　比“解构”更重要的，是一种新
的信任在生长

　　“雪山救狐”之所以让人上瘾，恰恰不是因为
它在拆解什么，而是因为它展示了一种前所未有
的参与式信任。你点开一个版本，笑完，自己也忍
不住想“如果我来编，会怎么反转”——— 于是你也
成了创作者。这种“人人皆可接一棒”的共创，暗
含了一种新的权威生成逻辑：不是从上到下的灌
输，而是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认同。
　　法律传播能不能也从这里面借一点光？想
象一下，如果普法不再只是“官方发布—群众收
看”的单行道，而是像“雪山救狐”一样，留下足
够的空白让公众去填补、讨论、二次创作——— 法
律知识会不会就不再是挂在墙上的条文，而变
成大家手里共同编织的一张网？
　　官方账号的“接梗”已经开了个好头：当“厦
门公安”让诈骗二维码化身复仇者，当“南部空
军”用同一套台词讲防间谍，严肃的内容不仅没
有被消解，反而因为这种“接地气”的反转，被更
多年轻人记住了。这不是对法律的矮化，而是让
法律从神坛上走下来，走进人们的日常笑谈
里——— 笑过之后，那些关于“刷单陷阱”“信息泄
露”的提醒，反而悄然扎了根。
　　更深一层看，“雪山救狐”的无限反转，其实
也在训练一种对复杂性的容忍。现实中的法律案
件很少是非黑即白的，但传统的普法往往倾向于
给出确定的答案。而网友们乐此不疲地推翻前一
个结局、制造新的意外，恰恰在无意中培养了一
种思维习惯：事情永远有另一面，正义的实现也

可能有多个版本。这种开放心态，正是法治社会
所需要的公民素养——— 不轻信单方叙事，愿意倾
听不同声音，在反复推敲中凝聚共识。
　　所以，这场狂欢其实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
扇新的大门。问题不再是“要不要参与”，而是
“如何参与得更好”。

　　媒介变了，法律传播的“地基”
也悄然移动

　　要理解“雪山救狐”为什么能成为这般现象
级的存在，我们得先看一眼它生长的土壤。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数字网络层层包
裹的时代。一个普通人打开手机，用AI工具几
分钟就能生成一段视频，然后算法可能把它推
给几百万人。创作不再需要专业设备、科班训
练、官方渠道。用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的话
说，我们进入了一个“超级域”——— 在这里，任何
用户都可以是生产者，任何内容都可能被放大，
任何权威都可能被戏仿。
　　听起来有点抽象？其实很简单：过去，法律
的权威立在厚重的法典、庄严的法庭、法官的法
袍上——— 这些东西稳定、正式、有距离感。而今
天，法律的“面孔”变成了手机屏幕上的短视频、
评论区里的段子、算法推送的普法小贴士。这些
新的载体是流动的、碎片化的、可以随时被转发
和改编的。
　　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失去了权威，而是
说——— 法律赖以生存的那种“仪式感”和“距离
感”，正在被悄悄重写。我们不能再理所当然地
认为，只要把法条印在纸上、挂在官网上，人们
就会认真看、愿意信。在“酱板鸭”和判决书并排
出现的推荐流里，法律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语言，
来重新赢得人们的注意力——— 以及信任。

　　从“书房里的论证”，到“屏幕上
的对话”

　　过去，法律的说服主要发生在两个地方：一
个是书房——— 法官、律师、学者通过长篇大论、逻
辑严密的文字来推演法理；另一个是法庭——— 一
个高度仪式化的空间，法袍、法槌、席位布局，每
一处都在无声地宣告：这里是严肃的，这里是权
威的。普通公众大多被挡在门外，他们看到的只
是最终的判决结果，而不是争议的过程。
　　“雪山救狐”现象告诉我们，今天的传播场
景已经变成了一座开放的“剧场”。当官方账号
用“酱板鸭”的框架做反诈宣传，当无数网友在
评论区接龙、二次创作，法律不再是“高台上的
人对广场下的人喊话”，而变成了一场所有人都
在参与、所有人都在评论、所有人都可以“玩梗”
的集体演出。法庭的“后台”——— 法官如何思考、
证据如何被评估——— 在直播和热搜的放大下走
到“前台”，越来越多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这对法律说服提出了新的要求。一篇严谨的
判决书，可能“打不过”一条情绪化的短视频；一
个复杂的法律争议，在热搜上可能被简化成“好
人还是坏人”。为了适应短视频的逻辑，一些法律

相关内容被不断压缩、提纯、情绪化，结果往往是
“只见金句，不见体系；只讲立场，不讲逻辑”。
　　但反过来想，这种“剧场化”的趋势也给了
法律一个新的机会。法律传播者可以学会用更
直观的方式讲故事：用动画展示证据链，用沉浸
式体验让公众“走进”案发现场，用互动问答拆
解法理。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用短视频”，而在于
如何在30秒里讲清一个法理，却不把它变成一
句口号——— 如何在适配新媒介的同时，不被新
媒介的逻辑吞掉。

　　娱乐的潮水里，需要有人守着
理性的堤岸

　　“雪山救狐”让人看到了参与式传播的活
力，但我们也不能假装看不见另一面：这场狂欢
的背后，站着一个沉默而强大的推手——— 算法。
　　你点开一条普法短视频，系统记住了你的
喜好。于是，同类内容源源不断地涌来：对同一
个案件的同一种解读，同一个观点背后的同一
个立场。你越看越觉得“我懂了”，却不知道还有
完全不同的解释存在。算法不关心你看到的是
全面还是片面，它只关心你停下来了没有。久而
久之，你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相，其实只是住进了
一间没有窗户的“回音室”——— 墙壁上回荡的，
全是自己的回声。
　　更让人在意的，是一种隐形的“路径依赖”。严
肃的法律宣传和公共政策传播，偶尔也会借助“雪
山救狐”这样的热梗来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这本
身无可厚非，甚至值得肯定——— 谁不希望法律能
走进日常生活呢？但如果这种“借壳”渐渐变成默
认选项，如果严肃内容只有在披上娱乐的外衣后
才能被看见，我们就需要停下来问一问：我们是在
用幽默激活传播，还是在用娱乐消解严肃？
　　半个世纪前，一位叫尼尔·波兹曼的学者就

提醒过：当娱乐逻辑渗透到一切公共话语领
域，严肃的讨论就会让位于肤浅的表演。今
天，同样的逻辑以更隐蔽、更高效的方式在
算法时代重演。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种“法
律理性的慢性流失”——— 公众越来越习惯于
情绪化的法律段子，却越来越不耐受复杂
的法理推演。
　　所以，法律传播者不能只做一个“新媒体
小编”。他们还得做一个“媒介生态的守护
者”——— 有意识地去对抗娱乐化对法律严肃
性的消解，主动打破回音室，提供全面、平衡、
有深度的内容。这不是唱高调，而是一种清醒
的自觉：在所有人都往热闹处挤的时候，总要
有人记得，有些东西是不能被“刷”没的。

　　在喧嚣中，找到法律应
有的位置

　　“雪山救狐”终将像无数网络热梗一
样，被下一个爆款取代，被算法遗忘。但
它的爆发，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数字时
代权威建构的深层变化。当一只“酱板
鸭”可以一本正经地复仇，当“报恩”可
以被无数次反转和解构，我们不得不面
对一个事实：在今天的媒介环境里，任
何话语的权威——— 包括法律的权
威——— 都不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
在新的土壤里重新生长出来。
　　这不是一个悲观的故事。历史
早就告诉过我们，每一次媒介的大
变，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今天，数字
媒介正在动摇传统的法律权威形
态，但它同样可能催生一种更开
放、更可及、更具公共性的法律文
化——— 前提是，法律人愿意走出
“法典”与“法袍”的舒适区，认真
思考一个此前被忽视的问题：在
刷屏的时代，我们如何让法律
“刷”出权威，“刷”出信仰？
　　那只“酱板鸭”敲响的，不仅
是雪山人家的门，也是法律传播
学自我反思的门。门外是喧嚣
的媒介变革，门内是亟待重构
的权威逻辑。我们不需要关上
门隔绝喧嚣，而是要走出去，
在喧嚣中找到法律在这个时
代应有的位置——— 既不居高
临下，也不随波逐流，而是在
理解新媒介、善用新媒介、警
惕新媒介的过程中，为法治
文明在数字时代的延续，找
到一条既不失庄严、又能抵
达人心的新路径。
　　我们要做的，是在笑声散
去之后，听懂那一声敲门。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
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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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梦笛

　　家事，从来不是小事。离婚、抚养、赡养、继承———
这些发生在餐桌边、电话里、病床前的纠纷，或许没有刑
事案件的惊心动魄，却是几乎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的法
律困境。长期以来，国产法治题材影视作品惯以刑侦大
案为叙事重心，悬念追凶、法庭对决构成其惯常的戏剧
底色，法律在银幕上往往以威严、冷峻的面孔示人。
　　电视连续剧《家事法庭》填补了一处空白：其以温暖
的创作基调，将镜头对准法院家事审判这一基层社会治
理的重要领域。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和谐稳定直
接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剧中以沈谢秩为代表的家事审
判庭法官，不仅是法律的执行者，更是社会关系的修复者。
他们在法理与人情的博弈中，探索家事纠纷的最优解，通
过调解优先、修复关系的审判理念，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有
效防止了家庭纠纷向社会风险转化。
　　这部剧真正放进生活里的，不只是法条，更是一种可以
被普通人感知、依靠的司法温度。而这种温度的传递，首先
源于叙事视角的一次主动下沉，从高高在上的大案要案审
判，走向烟火人间的家长里短；从惩恶扬善的刚性裁决，转向
抚平伤痛的关系修复。

从刑庭到家事庭：叙事视角的主动下沉

　　青年法官沈谢秩的成长与蜕变，构成《家事法庭》的叙事枢
纽。出身法学世家，长期在刑庭工作，他惯于以“证据至上、是非分
明”的准则断案，行事严谨，逻辑冷峻。一次岗位调整，将他从直面
罪与非罪的刑事审判岗位，送进了处理家长里短的基层家事法庭。
　　家事案件没有刑案那样泾渭分明的对错界线，更多是亲情、
人情与现实利益纠缠后的两难抉择。沈谢秩初入家事庭，仍以刑
庭思维机械套用法条，强调程序与裁判结果，却忽视当事人的情
绪与家庭关系的可修复性，结果矛盾非但未被化解，反而进一步
激化。他被当事人质疑不识人间烟火，被同事调侃为只会下判决的机器。
　　这并非单纯的人物性格缺陷，而是法律与生活之间内在张力的具象呈现。法律讲求规则
与边界，生活却充满弹性与灰色地带；法庭追求公正裁决，家庭却渴望关系的延续与修复。沈谢
秩的碰壁，实则是整个家事司法命题的戏剧化表达：法律的意义，究竟是单纯裁决是非，还是在
裁判之外，尽可能地修复关系、守护亲情？
　　正是这一叙事视角的主动下沉，奠定了《家事法庭》区别于同类题材的独特气质。然而，从

“刚”到“柔”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沈谢秩的蜕变之路上，一位秉持不同理念的同行者成为关键
的催化剂，草根律师秦睿的出现，打开了情与法的碰撞与融合的空间。

把法条放进生活里：情法共生的司法实践

　　秦睿自幼由奶奶抚养长大，成长经历让她深谙基层百姓的艰难与痛点。她办案更看重情绪疏
导与利益平衡，常以和解为导向，用耐心与共情促成当事人沟通。
　　沈谢秩与秦睿两人理念迥异，频繁交锋：沈谢秩坚守规则的刚性边界，秦睿更看重情理的弹性
空间；一个追求清晰的裁判结果，一个执着于当事人走出法庭后的生活能否重续。然而，这种对立
不是非此即彼的价值否定，而是家事司法两个维度的相互补足。沈谢秩的底线意识守护司法公正，
秦睿的方式方法让法律更可被普通人理解与接受。
　　在一次次共同面对复杂个案的过程中，两人逐渐看见彼此的坚守，也共同抵达了家事司法的真
正要义：该判的判得有据，该调的调得有方，该劝的劝得入心。
　　这正是基层家事法庭独特价值的影像诠释。与重大案件相比，基层家事法庭承接的是社会最细
密、最复杂的人际纠纷，是法治建设的“毛细血管”。它的意义，不在于制造轰动性的司法判例，而在于
将抽象的法律原则转化为可被普通人感知的公平与正义。把法条放进生活，正是基层家事司法的日
常使命。让法律不再高悬于庙堂，而是俯身走入寻常人家，成为可以依靠的存在。
　　沈谢秩与秦睿的故事，是家事法庭的一个缩影。而在他们身后，还有更多的法官在法理与温情之
间寻找平衡，在职业与家庭之间辗转坚守。正是这些鲜活个体的群像书写，让《家事法庭》的格局超越
了单一人物的成长叙事，呈现出基层司法工作者更为立体的精神面貌。

家事安则社会安：基层法官群像的书写

　　《家事法庭》借助群像书写，呈现了基层法官群体的多元面向。法官舒静与练永久之间，孩子的牵绊
令职业与家庭双双承压；法官江峰与律师娄越因职业回避制度，不愿放弃事业而走向悔婚。这些支线
并非闲笔，而是法律人在职业操守与个人情感之间辗转平衡的真实写照。
　　尤其是沈谢秩与秦睿，始终将职业操守与公正办案置于个人情感之上，以专业与克制守护司法公
信力。这段情感因此显得克制而有力量，它告诉观众：法律人的坚守，有时意味着对自我的凛然要求。
　　这些群像共同指向一个朴素而深刻的命题：家事是社会的最小单元，家事安则社会安。一桩赡养
纠纷的妥善化解，关乎一位老人晚年的尊严；一场抚养权争夺的理性处置，决定一个孩子未来的走
向；一次继承矛盾的耐心调解，或许能修复一个家族数十年的裂痕。
　　司法的意义，从来不仅在于明辨是非，更在于修复关系、守护亲情，让公平正义融入每个平凡家庭的
日常。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家事法庭成为法理与温情共生的温暖港湾，守护着万家烟火与社会安宁。
　　家事法庭的故事值得被讲述，更值得被看见。当这些发生在法庭内外的真实人生被搬上荧幕，
它们便超越了单纯的司法叙事，成为一种独特的普法载体——— 以情感为桥梁，以故事为媒介，让
观众在共鸣中完成对法律的认知与认同。

润物无声：法治题材影视作品的普法价值

　　《家事法庭》的价值，最终指向一个更宏观的命题：优秀的法治题材影视作品，是当下最具
渗透力的普法载体。该剧取材自400余起真实家庭纠纷，案件类型涵盖离婚、抚养、赡养、继承等
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法律场景。这种高度的现实贴近性，使观众从旁观者变为代入者，荧幕上当
事人的处境，极可能就是自己父母、兄弟、邻居正在经历的困境。
　　情感认同一旦建立，法律知识的传递便不再是说教，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体验。与
法律宣讲、普法手册相比，影视作品拥有独特的情感机制。它以人物
命运为载体，以戏剧冲突为引擎，让观众在泪点与笑点之间，悄然
完成对法律的认知与认同。
　　观众看完《家事法庭》，或许记不住民法典的具体条文，
但他们会记得沈谢秩俯身倾听当事人的那个姿态，会记
得秦睿耐心劝解一对濒临决裂夫妻的那个眼神。这
种记忆，比任何普法读本都更持久，也更有力量。
　　法治中国的建设，需要制度的完善，更需要
公民法治意识的真正觉醒。而后者，恰恰是影
视作品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这个意义
上，《家事法庭》不只是一部剧，更是一堂
润物无声的法治公开课。
　　家事法庭的大门，向每一个需
要帮助的普通人敞开。《家事法
庭》的镜头，也向每一个平凡
家庭的日常深情致意。当
法庭真正走进烟火人家，
公平正义便不再是遥远
的承诺，而是可以被每
个人感受、依靠、信赖的
温暖力量。
　　（作者系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人文公管学
院教授）
   漫画/高岳  

□ 刘星

　　这个题目，可能多少有点让人意外。因为我
们通常不说，法律语言存在“比喻”——— 这可能
触犯了“行规”。不过，试着说说，兴许会带来“有
意思”的认识。
　　法律人常相信，法律语言应当是清楚的。立
法要界定概念，合同要确定权利、义务，而判决
要说明理由。这些努力，有一个目标，这就是让语言
指向某个确定意思，而且是稳定的。法律因此被视
为高度依赖精确表达的制度活动。当语言足够清
晰，规则是会被遵守的，裁判是会被接受的。
　　但有时，一个很小的疑问也会慢慢浮
出——— 法律语言真的如此稳定？

法律术语的比喻

　　如果稍加注意，我们就能发现许多法律术
语本身带着明显的形象比喻。在法律文本中，它
们显得严肃而坚硬，可追溯来源，却常来自完全
不同的经验领域。语言在这里，似乎并非直接指
称，而是在不同经验之间进行某种转移。
　　先看一个法律术语的例子———“法律基础”。
基础原本属于建筑范畴。房屋立在地基上，稳固
与否，取决于地面或砖石是否牢靠。但法律人说
“法律基础”时，并没有地面或砖石。所谓“基础”，
只是借用了空间结构，来说明一种抽象关系。
　　再看“法律漏洞”。漏洞原本属于织物或容
器。它们有了窟窿，就会漏风、漏水。法律文本不
会真的“出现窟窿”，但当规则未能覆盖某种行
为，人们便说出现了“漏洞”。于是，一个关于物
体破损的经验，被转移到规范体系。
　　类似例子很多，比如，法律“体系”、权利“边
界”、制度“结构”、证据“链条”、责任“分担”。这
些词语在法律语境中显得如此自然，以至于很
少有人意识到，它们最初仅是比喻。
　　这种现象，应该具有一般意义。语言在表达
抽象关系时，往往依赖具体经验的借用。抽象概
念，很少凭空形成，通常需要借助空间、视觉或
物理经验，被组织起来。法律语言并不例外。一
个比喻被反复使用，时间久了，人们会忘记它曾
是比喻。看起来它就像字面的、稳定的概念。许

多法律术语，确实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法律思考被语言结构引导

　　所以，法律人容易产生一种感觉：语言在服
从我们的表达意图。可事情也许恰好相反。法律
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语言的结构所引导。
　　想象一个有可能出现的小案例。某城市有
条步行街，街口立着告示牌，写有“禁止车辆进
入”。一天，一位快递小哥骑着电动滑板车进入
街内。执法人员对其进行处罚。快递小哥不服，
说滑板车不是“车辆”。争议很快出现。执法者
说，滑板车能行驶、有动力，应算车辆。快递小哥
则反问：如算车辆，那儿童滑板车、电动轮椅呢？
　　案件不复杂。但法官在判决书中写下：“‘车
辆’一词在法律语境中，应理解为机械装置，具
有交通运输的功能。”这个解释，似乎解决了问
题。但仔细想，会发现事情未真正结束。因为这
里的“交通运输功能”，本身又是新的解释。而
“功能”一词，同样来自工程或生物范畴的描述。
法律没有拿出一个完全“字面”的概念，倒像是
在表达之间进行转换。
　　这说明一个要点。法律解释，时常不是从模
糊走向完全确定，而是在不同领域的表达之间
寻求相对稳定的意思。意义没有一次性固定，而
是在寻求过程中逐渐形成。

作为组织判断方式的法律“看见”

　　现在换个角度，从法律“看见”的方式观察
法律语言。
　　法律文本中有一类表达，十分常见。例如，“显
而易见”“清楚表明”“证据显示”“一目了然”。这些词
语，几乎都来自视觉经验。确认，被描述为“发现”；
推断，被描述为“可见”；误解，则被称为“盲点”。这种
语言模式并非偶然。抽象思考，通常需要借助视觉
结构来组织，因为视觉经验最易被人理解。于是法
律判断，也常被表达为一种“看见”的过程。
　　有这样一件合同纠纷案。法官在判决书中写
道：“从交易过程可以清楚看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是……”这句话里的“看出”，自然不是视觉行为。因
为没有人，真正“看到”意思表示。但通过这种“视
觉”表达，推断过程被呈现为一种直接的观察。
　　当然视觉比喻，也有自身特点。当眼光集中
在某一点时，周围势必出现盲区。这意味着，当
某个结论被称为“显而易见”时，某些其他可能

的理解，也许已被排除在视野之外。因此，法律
判断既依赖这种表达方式，也需要对这种方式
保持警惕。
　　法律语言不仅传递判断，还在组织判断的
方式。语言结构会影响我们如何理解事实；也会
影响我们如何划定争议范围。

规范结构中的“比喻”张力

　　如果把目光从判断方式转向规范结构，还
会看到另一类更具张力的比喻表达——— 与“规
则”和“义务”有关的。
　　一家医院在急诊室门口写着：“先缴费后治
疗”。一名伤者被送到医院，情况危急，可家属尚
未凑齐费用。医院迟疑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抢救，
但病人最终死亡。家属起诉医院，医院辩称：规则
已经写明，“先缴费后治疗”，医生只是遵守制度。
家属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医生负有救助义务。
　　这件案子是曾经发生过的。案件关键，集中
在两个词上：“规则”与“义务”。规则像一条明确
的线，划定行为顺序；义务则像一种压力，要求
行为者承担责任。
　　法院最后写道：“医疗机构的收费制度，不能
成为阻却救助义务的理由。”这一判决在社会上
得到普遍支持。但从语言角度看，这一判断同样
依赖比喻表达。“阻却”，原本描述一种物理动作；
制度等于“规则”，而“规则”与“义务”，上面说过
了。在此，法律并不是通过完全抽象的概念运作，
而是借助许多形象结构来安排规范关系。因此，
各种规范之间的冲突，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表达
之间的张力。

法律思考与语言转义同行

　　如果从时间线观察，我们还能看到这类比
喻表达的动态发展。
　　法律实践中，人们始终致力于减少歧义。合同
要写得尽量详细；判决要充分说明理由；立法要进
行精确定义。这些努力十分必要，因为制度运行需
要相对稳定的语言。但经验同时表明，语言本身因
为表达转换，总会产生新的偏移。这便容易出现，
一个词在不同情境中，逐渐改变含义。
　　例如，“合理注意”这个概念，最初似乎十分
简单。它的意思，是一个普通人应当采取的注意
程度。但随着案件积累，“合理”逐渐成为高度弹
性的词。它会根据行业习惯、技术水平，以及社会

预期而变化。于是，“合理”
既是判断标准，也需要借用
类型化的语义转换方式，获
得不断解释。
　　从理论角度看，这说明
法律意义并不是完全固定的
实体，而更像是在实践中不断
被校正的结果。规则提供的是
方向，而持续的表达转换，使
规则得以适应新的情境。
　　如果语言具有这样的性
质，法律实践是否会陷入混乱？
经验表明，并不会。法官、律师与
立法者，通过持续的解释，使意
义在实践中逐渐稳定下来。判例、
解释与学说，不断积累，形成一种
相对可靠的理解传统。这种稳定，
不是一次性建立的，而是通过反复
使用逐渐形成。每一次解释，都会
在原有的意义上，留下细微调整。法
律语言因此既保持连续性，又能够
适应变化。
　　也许正因为上述种种，法律职业特
别重视细读文本。一句话的顺序，可能改
变整个案件的理解；一个词语的变化，可
能意味着责任范围的移动。从表面看，这
些工作显得琐碎。但从更深的层面看，它
们触及法律运作的核心：在不断转换表达
的语言中，维持规范秩序。
　　法律人有时希望找到一种完全清
晰、没有歧义的表达方式。这种愿景是可
敬的，因为制度需要确定性。但经验似乎
提醒我们，作为工具的语言，本身并不完
全透明。它更像一种复杂的媒介系统，在
传递意义时，也不断重新生成意义。
　　这样说来，法律语言的“比喻”问题是
否“有意思”？我们好像的确应该知晓：阅读
法律文本不仅是在寻找结论，还是在体验语
言如何塑造判断。看似确定的概念之下，往
往隐藏了丰富而细微的比喻表达结构。理解
这些结构不会削弱法律的权威，相反，它使我
们在运用法律时更加谨慎，也更清醒地意识
到：法律思考常常与语言转义同行。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笑声散去后，听懂那只“酱板鸭”的敲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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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律语言开始“比喻”
多想一点


